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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。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

1、现场会议出席情况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

代表共 4 名，所持（代表）股份 39,397,0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6.2814％。

2、网络投票情况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名，所持股份数 34,000 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86%。

三、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，由副董事长程

胜先生主持，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了以下议案并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：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公司类型和经营范围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417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53％；反对 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47％；弃权

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20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.7059%；反对 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.294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

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表

决通过。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417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53％；反对 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47％；弃权

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20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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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.7059%；反对 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.294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

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表

决通过。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417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53％；反对 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47％；弃权

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20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.7059%；反对 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.294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

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表

决通过。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，并出具了《上海市

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“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

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

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”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

2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

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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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


